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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
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脫離一

切患難的那使者……（創四八15-16）。

一百四十七歲的雅各即將走完在世上跟

神跟人較力的生涯，現在是臨終前他祝福眾

子的時候，也是他要把這份信仰傳承下去的

時候。從他的話裡，我們見到這位聖徒對神

的認識。

那時雅各或許回想起主如何在他逃避哥哥怒氣的當晚、往哈蘭的路上向他顯

現；想起神怎麼看見他的苦情和勞碌、把舅舅的牲畜奪過來（創三一9、42）；

想起神怎麼在雅博渡口為他改名、給他祝福；想起神怎麼恩待他使他與哥哥和好

（創三二10-11）；想起神怎麼保護他從示劍到伯特利（創三五5），也想起神怎

麼使他得見愛子的面與孫子的面（創四八11）。終於，他對神的認識從「耶和

華――你的神」（創二七20）到「我父親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

（創三一42），再到「在我遭難的日子應允我禱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

位」（創三五3），而最後更進一步到「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脫離一

切患難的那使者」。

這是經上最早以「牧養」描述神與人關係的記載。我想或許是雅各牧羊一輩子

後對神的獨特體驗：把神當為牧者。他已親身經歷了神的恩典，有自己對神的認

識，將這份信仰確確實實化為自己的。他對所信仰的神有信心，在床頭上敬拜神

（創四七31）、給約瑟的兩個兒子祝福（來十一21）、對眾子們預言將來的事。

我要死了，但神必與你們同在，領你們回到列祖之地（創四八21）。

雅各應該想起了十七年前神對他說：「……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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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我一生的神
創四八章



期

你在那裡成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帶你上來……。」（創四六3-4），

即使那是在看不見的將來，他仍憑著信相信

神會與眾子同在，終有一天會領他們回到列

祖之地。這樣不憑眼見的信心及盼望，或許

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要我們學習的榜樣

之一。

我們可以說那時雅各是憑信心、照著與

他同在的神給他的感動對眾子祝福，雖然眼

睛昏花、不能看見（創四八10），卻立以法

蓮為長子（創四八14；耶三一9）。

每一代的信徒對神的信仰需要自己去體

驗，才能把這份信仰確確實實化為自己的。

今天，我們固然從九十餘年來的前輩們領受

了美好的教訓與勉勵，但這一切是否是我們

自己的信仰？我們對主是否有屬於自己的獨

特認識？我們對神是否有如前輩們對神的信

心？何時我們可以自己描述所認識的神，從

「我聽某某長老說、我聽某某傳道說、我聽

某某老師說……」到「我認為、我覺得、我

相信……」？其實從一個人的言語中，我們

就能知道他的信仰是躲在長輩後的，還是屬

於他自己的。

但願我們都追求自己與主的獨特認識，

親身經歷屬於自己的信仰。當我要回到亞伯

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裡時，希

望我也能說祂是「牧養我一生的神」，並將

信仰傳承給下一代。                                   

信仰是人生的基石。神憐憫我渴慕真道，

感動我在西元2007年，報名三年一期的大專

組神學訓練班。

真理之外，神還會準備禮物，讓個人造

就更深。第一年，禱告中意外蒙神安慰，

體會屬靈國度的祥和美好，發覺自己背負的

擔子很重，原來思慮加重我負擔，神的恩典

卻能讓人無憂。第二年，神引領我回顧過去

的操練，禱告中發覺兩種極端弔詭的情緒，

喜與悲激烈迴盪在心間，直到情緒沉澱，思

慮漸清，才明白試探或試煉都有神美好的旨

意，要超越人的想法，才能看清。第三年，

需要結業證書，又不想結業，懇求主，讓這

三年在我生命發生深刻意義，屬靈造就不隨

神訓的結束而消逝。

上第三年課程之前，我正好面臨靈性軟

弱的問題，猶豫是否延後參加，神卻引領我

看見過去寫下的聽道筆記，以真理提醒：妳

靈德不佳，連帶靈力不足。原來我靈性軟弱

是因靈德有問題。神提醒，自然有造就的機

會，我便整理行李，向台灣總會出發。

完成報到，點名後，室友邀請我入睡前

一同禱告，禱告中一節聖經浮現在腦海：

寬闊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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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是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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